附件3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综合评价报告表
（2024年度）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	
	部门（单位）名称：
　炎陵县鹿原镇人民政府
	单位负责人：黄浩

	年末职工人数：69  人（人员编制：80人）
	年末资产总额：4568.2万元；负债总额：4653.52万元

	年度预算收支情况
（万元）
	年初预算资金：991.72万元

	
	年度收入总额：2931.05万元
	年度支出总额：2931.05万元

	
	其中：   公共财政拨款：2458.58万元
	其中： 基本支出：2931.05万元

	
	          政府性基金拨款：472.47万元
	       项目支出：0

	
	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：
	      

	
	           其他资金：
	

	部门职能职责概述
	[bookmark: _GoBack]在县财政局和镇党委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农精神，打好脱贫攻坚战，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；强化资金管理，严格资金使用合法、合规，做到专款专用；及时、准确、高效调度资金，用好资金，全面服务于党委、政府的各项工作，确保政府机构正常运行；认真做好各项财政财务基础工作。

	整体绩效目标
	目标1：完成县财政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
目标2：强化资金管理，严格资金使用合法、合规，打好脱贫攻坚战
目标3：认真做好各项财政财务基础工作
目标4：认真贯彻执行《预算法》、《会计法》和相关的财经纪律制度目标

	部门整体支出
年度绩效指标
	产出指标
	指标1：财税目标任务
指标2：涉农资金合理使用
指标3：“项目攻坚年”工作
指标4：征地拆迁等中心工作
指标5：新农合、新农保参合率
指标6：异地扶贫搬资金使用

	
	效益指标
	指标1：保障各项涉农资金合理使用
指标2：异地扶贫搬迁资金补偿到位
指标3：完成新农合、新农保工作
指标4：努力完成财税目标任务
指标5：完成征地拆迁工作
指标6：部门整体支出支付进度与实施进度一致
指标7：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决算公开

	单位自评情况分析及  结论
	1、支出情况分析：
本年度总支出为2931.05万元。
按支出结构分析：人员经费1034.32万元，占总支出的35.29%，公用经费1408.2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48.05%。
按经济分类分析：人员工资及社会保障支出845.78万元，此项支出占总支出的28.86%。商品和服务支出1408.25万元，此项支出占总支出的48.05%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88.54万元，占总支出的6.43%。







	
	2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：严格按年初预算及涉农资金使用规定执行，确保每一笔资金的使用能安全、合法；按时完成县财政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；努力完成县下达的财政目标收入任务；及时调度资金、安全使用资金，确保政府机构正常运行。

	
	3、自我评价结论：进一步加强了财政资金、涉农资金的监管；进一步加强了资金使用上的合法性、合规性，确保每一笔资金的安全；严格了资金报账手续、程序，确保报账资料手续齐全、资料全面、支出准确；进一步加强了各项资金使用的政策宣传，确保资金使用专款专用；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的学习，增强了服务意识，做好服务工作。

	存在的问题
	1、支出口子大，无财力支撑，每年财政赤字大。
2、财政收入目标任务压力大，无税源支撑，目标任务难以完成。

	改进措施与建议
	建议县财政局资金能够多倾斜大乡镇（如我镇环境卫生整治这一块就没有资金支撑，每年几百万的支出无资金来源）

	归口管理业务股室审核意见
	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填报人：凌悦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8273245503      填报日期：2025.11.07
